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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命名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
实践基地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妇联、教委（教育局、公共服务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及全国妇联、教育部的工作要求，全面贯彻实施《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进一步激发基层阵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的动力和活力，实践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有效模式，努力推动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市妇联、市教委决定联合命名一批“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实践基地）。经各区县妇联组织、教育部门推荐审核,市妇联、市教委组织专家评审，特命名重庆市万州区沙河小学等20家单位（机构）（见附件1）为“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基地有效期为5年（2020—2024年）。

各区县妇联、教育部门要按照《“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管理办法（试行）》（见附件2）要求,因地制宜采取务实举措，加强对基地的科学分类指导，强化动态监督管理，以点带面推动家庭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要进一步指导基地始终坚持正确育人导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以更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大力宣传普及家庭教育正确理念和科学方法，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基地实践育人功能和辐射带动作用，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1.“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名单

2.“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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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名单

(共20个)

万州区沙河小学

渝中区中华路小学校

大渡口幼儿园

江北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凤天路社区儿童之家

重庆外国语学校森林小学

渝北区空港新城小学校

巴南区花溪街道红光社区

江津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南川区东城街道灌坝社区家长学校

大足区龙岗幼儿园

璧山区七塘镇喜观村

铜梁区巴川初级中学校

梁平区西苑小学

武隆区实验中学

城口县河鱼乡河鱼社区妇女儿童之家

丰都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云阳县妇女儿童中心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图书馆

沙坪坝区康居西城小学校
附件2
“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为进一步规范“重庆市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基地）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命名基地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要指示，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旨在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持续健康发展。原则上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应从重庆市级基地中推荐产生。
基地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着力更有效地激发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动力和活力，着力实践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有效机制和模式，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支撑。
基地职责任务
引领家庭教育正确导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在当地带头营造立德树人家庭教育正确导向和注重家教的浓厚氛围。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以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门印发的家庭教育工作规划、《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为指引，深入贯彻实施《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重庆市家庭教育指导大纲》，按照市妇联、市教委等部门印发的家庭教育工作规划等工作部署要求，科学制定家庭教育目标计划，有效整合各类资源，根据儿童成长发展规律和家长需求常态化地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组织亲子实践活动，关注支持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切实在宣传普及家庭教育科学知识和方法，引导家长树立正确育儿理念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中，注重及时总结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家庭、学校、社区联动育人的有效做法和经验，条件成熟时将其作为制度机制确立下来，形成家校社同育人的有效模式。
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自身特色做法和有效模式，影响带动其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每年向妇联或教育部门上报开展工作的情况。
基地日常管理
第八条 市妇联、市教委职责：
（一）市妇联家庭与儿童工作部、市教委基础教育处负责基地建设的统筹规划、评审命名，并结合实地调研了解基地开展工作情况。
（二）通过刊发简报、召开现场推进会等多种形式，及时总结推广基地建设经验和特色做法，宣传推广基地探索出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推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阵地持续健康发展。
（三）强化动态管理，对推荐单位提出的不宜保留基地名称的情况进行核准并作出撤销决定。
第九条 区县妇联、教育行政部门职责：
（一）组织开展推荐工作。各区县妇联、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基地推荐单位要根据命名工作统一部署和安排，严格按照推荐条件和推荐程序组织开展推荐工作，对申报的候选基地进行政治和业务审核，确保整个推荐过程公平公正、科学规范。
（二）加强基地日常管理。对基地进行日常管理，及时了解基地开展工作情况，如发现基地及基地工作人员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政策等与基地条件不符的情况时，及时提出撤销基地的书面报告，市妇联、市教委核准后，撤销基地名称。
（三）及时总结推广经验。通过多种形式及时总结推广基地开展工作的经验和做法，每年12月底之前由各区县妇联汇总并向市妇联和市教委报告本省基地开展工作的情况。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妇联家庭与儿童工作部、市教委基教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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